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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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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的一般要求、配建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行政区域内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规划、设计、建设和规划管理

活动。其中济阳区、章丘区、商河县、平阴县可参照执行或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另行制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T 51149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JGJ 100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停车场 parking lot

供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放的场所及地上、地下建、构筑物。一般由出入口、停车位、通道和附属设

施组成。

[来源：GB/T51149，2.0.1，有修改]

3.2

建筑物配建停车场 parking garage for buildings

建筑物依据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所附设的面向本建筑物使用者和公众服务的停车场。

[来源：GB/T51149，2.0.5，有修改]

3.3

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 floor area for passenger car unit

停放一辆标准车所需的建筑面积，包括停车位面积、均摊的通道和管理服务等辅助设施面积。

[来源：GB/T51149，2.0.11，有修改]

4 一般要求

4.1 建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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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配建停车设施建设形式包括地下车库、停车楼（设有室内坡道，驾驶员需进出车库）、机械

式车库、地面停车位等，机械式车库一般为全自动式机动车库、复式机动车库（室内有车道、有驾驶员

进出的机械式机动车库）。

4.2 停车分区

4.2.1 分区管理要求

配建停车设施指标（以下简称“配建指标”）实行分区域管理，统筹兼顾轨道交通服务水平、人口

规模和密度、道路承载能力等因素，分为一类区域、二类区域和特殊情形，不同管理分区内建设项目配

建停车设施按所在管理分区（见附录A）规定指标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规划管理。

一类区域为配建停车设施适度控制区；二类区域为配建停车设施适度发展区；特殊情形为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可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建设项目所在区位及特殊要求、周边道路条件、公交服务水平等因素对其

配建指标另行规定的情形，并在规划审批时予以明确。

4.2.2 一类区域

一般指以下范围：

a) 二环西路——二环南路（地面道路）——二环东路——旅游路——莲花山西侧——经十路——

凤凰路——工业南路——工业北路——二环东路——二环北路围合区域；

b) 北园大街——津浦铁路——经十路——绕城高速——烟台路——二环西路围合区域；

c) 北大沙河——峰山路——龙泉街——凤凰路围合区域；

d) 凤凰路——望华南街——龙脊河西路西侧支路——工业北路——工业南路北延长线——书堂

街——龙脊河东路东侧支路——望华南街——济青高铁围合区域；

e) 春晖路——旅游路——大正路——世纪大道围合区域；

f) 机场西路——临港路——稼轩路——荷花路北侧规划次干路围合区域；

g) 黄岗路北延——石济客专——二环东路北延——凤凰路——大寺河——青银高速南规划路—

—济泺路北延——凤凰路围合区域；

h) 胜利路——汶源大街——北坦路——鲁中大街——新甫路——汶河大道——原山路——磁莱

铁路——辛泰铁路——莲河围合区域；

i) 钢都大街——永兴路——莱钢厂线——磁莱铁路——府前大街——永兴路——大汶河——朝

阳路——府前大街——双泉路围合区域。

4.2.3 二类区域

一般指除一类区域以外的其他区域。二类区域非机动车配建指标可依托项目区位、建设条件、出行

需求及周边道路交通条件按照表2非机动车配建指标进行适当折减，折减不超过20 %。

4.2.4 特殊情形

一般包括以下情形：

a) 历史城区1；

b) 经审定的城市设计、专项规划等规划成果对配建指标另有要求的区域；

c) 火车站、机场、长途汽车站等综合交通枢纽及同步综合开发项目；

1
历史城区：《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的东至历山路、南至经十路，西至纬十二路、北至胶济铁路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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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他受地质条件、名泉保护等因素限制的情形或其他需要对配建指标做特殊规定的情形。

4.3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折减

一类区域内的公共建筑建设项目，50%以上的用地面积在已建、在建、近期建设规划确定的轨道交

通站点出入口300m、300～500m范围内的，可分别按照表2配建指标的80%、90%执行；二类区域内的公

共建筑建设项目，50 %以上的用地面积在已建、在建、近期建设规划确定的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300 m

范围内的，可按照表2配建指标的90 %执行。与轨道站点无缝衔接（地块内设有轨道站点出入口或出入

口连通至建筑物内部）的公共建筑建设项目（医院除外）可在本条规定基础上再减少5 %的机动车停车

位。

4.4 混合用地

混合用地2建设项目，或建筑功能混合的大型公共建筑，其配建停车位数量按各类建筑性质及规模

分别计算后累计确定。次要功能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20%以上的大型综合性公共建筑项目，在充分考

虑车位共享的可能后，配建车位总数可按照各类建筑性质配建车位累计总数的80%～100%计算，停车位

建成后应实现共享和高效利用。

4.5 停车位换算系数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以小型车为计算当量进行停车当量的换算，各类车辆的换算当量系数应符合

表1的规定。装卸车位不应计入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总数。按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计算出的停车位数量，

尾数不足1个时，应按1个计算。

表 1 各类车辆标准停车位换算系数

停车位类型 微型车 小型车 轻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换算系数 0.7 1.0 1.5 2.0 2.5

4.6 建设规定

4.6.1 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同步验收。

分期建设的项目，每一期都要按建筑面积和功能落实指标要求。配建停车设施规划设计应符合相关规范

标准，合理安排出入口与周边道路的关系，满足交通组织和交通安全的要求。

4.6.2 对已有建筑的改建和扩建，其改、扩建建筑部分应按本规定核算配建停车位，原建筑物配建不

足，且新增建筑面积超过 3000 m
2
或超过原建筑面积 25 %的，宜适当补充原建筑配建不足车位。

4.6.3 临时建设项目按本文件设置临时停车位，临时停车位宜在地面设置。

4.6.4 地面停车位应遵循节约用地的原则，根据实际地势地貌相对集中安排用地，优化景观设计。

4.6.5 鼓励在各类型停车设施规划设计和建设中采用新技术、新理念提高建、构筑物绿色节能水平、

设施运转效率和景观效果。鼓励各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面向社会开放使用。

4.7 充电设施配建

新建住宅配建停车设施应确保固定车位按规定100 %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做好防火

分隔，满足直接装表接电要求；新建办公、商业、旅馆等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

2
混合用地：指土地使用功能超出用地兼容性规定的适建用途或比例，需要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用地性质组合表达的用地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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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安装条件的停车位比例不低于30%。国家、省、市人民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

执行。

4.8 位置和面积

4.8.1 各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布置于城市道路同侧，因用地条件限制确需在道路两

侧布置的，宜设置人行过街设施。

4.8.2 地面机动车停车场标准车停放面积宜为 25 m
2
～30 m

2
/车位，地下机动车停车库3与地上机动车停

车楼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宜为 30 m
2
～40 m

2
/车位。

4.9 访客车位

住宅建设项目应在用地内配备用于访客临时使用的公共机动车停车位（不计入配建总车位数），其

数量一般不低于配建车位总量的2 %。访客车位宜结合项目出入口于地面设置，同时应尽量减少对慢行

出入的干扰。不设置地上机动车停车位的住宅项目，宜结合地下停车设施统筹布置访客车位。访客车位

不得租售。

4.10 候车道与落客车位设置

新建、改建、扩建剧场、电影院、体育场馆、文化、医疗卫生、对外交通等有较大客流需求的大型

公共建筑，宜在其建设用地范围内设置专用的小客车候车道，每条候车道宽度不小于3 m，每条车道长

度不宜小于30 m。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等建设项目应在其建设用地范围内设置临时性地面落客停车位。

4.11 特殊车位

各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应包含无障碍车位，旅馆、风景区等需设置大巴车位。特殊车位配建指

标应符合GB 55019等相关标准要求。

4.12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设置

4.12.1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应设于地下二层及以下（其中建筑基地有地形高差，建筑同一层部分为地

上、部分为地下的，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得设于室外地坪较低一侧 7 m 以下），宜结合基地绿化景观、

地势高差在地上、地下统筹布设；非机动车库出入口宜与机动车库出入口分开设置，受条件限制非机动

车出入口需与机动车出入口设置在一起时，应设置安全分隔设施；在地下设置的，应做好防火分隔，并

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4.12.2 新建住宅类建设项目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宜按照便于使用的原则结合建筑布局分散布置，并应满

足消防要求；在地上布置的，应一并设置车棚等遮阳遮雨设施（不纳入计容面积）及非机动车充电设施。

4.12.3 非机动车单个停车位建筑面积（扣除墙、柱等障碍物面积的实际有效面积）宜不小于 1.8 m
2
。

4.12.4 新建和改扩建非住宅类建设项目在满足相关标准前提下可配置非机动车充电设施。

5 配建指标及要求

5.1 建设项目机动车、非机动车标准车位配建指标

各类建设项目配建的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2的规定。

3
停车库：停放机动车、非机动车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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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建设项目机动车、非机动车标准车位配建指标表

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类区域 二类区域

住宅

商品房、自建住房、拆迁

安置房

车位数/100m
2
建

筑面积

（商品房、自建

住房、拆迁安置

房的非机动车配

建指标按“车位

数/户”计算）

1.0 1.2

130 m
2
≤建筑

面积：1.2 车

位/户；建筑

面积<130m
2
：

1.5 车位/户

配套设施（为城镇居住区

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用

地）

0.6 0.8

7.5（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5）

办公

拥有执法、对外服务窗口

的单位 车位数/100m
2
建

筑面积

1.5 1.8 2.0

其他行政办公 1.0 1.2 2.0

商务办公、科研设计 1.0 1.1 2.0

商业

中小型商业设施（50000m
2

及以下）

车位数/100m
2
建

筑面积

1.0 1.1 2.5

大型商业设施（50000m
2
以

上）
0.9 1.0 2.5

专业市场、批发市场 1.0 1.2 2.0

娱乐、康体用地 0.7 0.8 1.0

旅馆（包括星级宾馆和其他普通旅馆）
车位数/100m

2
建

筑面积
0.5 0.6 0.25

剧场、电影院 车位数/100 座位 5.0 5.0 10

体育场馆

一类体育场馆（＞15000 座

体育场和＞4000 座体育

馆）
车位数/100 座位

3.0 4.0 30.0

二类体育场馆（≤15000 座

体育场和≤4000 座体育

馆）

2.0 3.0 15.0

文化

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

展览馆、科技馆、群艺馆、

美术馆

车位数/100m
2
建

筑面积
0.6 0.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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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类区域 二类区域

会展中心 0.9 1.0 5.0

会议中心 车位数/100 座位 6.5 7.0 5.0

医疗卫生

和社会福

利

综合医院、专科

医院

三级医

院

车位数/100m
2
建

筑面积

1.1 1.3 2.0

其他医

院
0.8 0.9 3.0

疗养院、福利院、养老服

务设施
0.4 0.6 2.0

学校

大专院校

车位数/百教职

工

25.0 30.0 50.0

中学 15.0 20.0 50.0

小学 15.0 20.0 25.0

幼儿园 15.0 20.0 15.0

中学（学生接送车位）

车位数/班

0.5 1.0 10.0

小学（学生接送车位） 0.5 1.0 5.0

幼儿园（学生接送车位） 1.5 2.0 5.0

游览场所

城市公园、广场、风景区
车位数/公顷

游览面积

10.0 10.0 10.0

主题公园、游乐园、动物

园、植物园
20.0 20.0 1.0

对外交通
汽车站、火车站 车位数/年平均

日每百位旅客

2.0 3.0 3.0

机场 —— 5.0 ——

轨道交通车站
车位数/100 名远

期高峰小时旅客
—— —— 6.0

工业和仓

储

标准厂房
车位数/100m

2
建

筑面积

0.4 0.5 1.0

普通厂房 0.2 0.2 1.0

物流仓储 0.3 0.4 1.0

租赁住房（其他保障性住房）

车位数/100m
2
建

筑面积（非机动

车配建指标按

“车位/户”计

算）

0.8 1.0

2.0 或保障性

住房建设主

管部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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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类区域 二类区域

注：表中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建筑物配建停车位的，建筑面积以实际建筑面积为准。

5.2 其他规定

5.2.1 商品房、自建住房、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总户均面积低于 100m2/户的，机动车停车位应按照不

小于 1.0 个车位/户（一类区域）、1.2 个车位/户（二类区域）进行计算，与表 2 计算指标对比取高值

作为配建指标；一类区域项目总户均面积超过 200 m2/户、二类区域项目总户均面积超过 167 m2/户的，

机动车停车位按照 2.0 车位/户进行计算，与表 2 计算指标对比取低值作为配建指标。城镇住宅类建设

项目可设置子母车位，每对子母车位按照 1.5 个车位折算,子母车位折算后总数不得大于机动车停车位

总数的 8%。

5.2.2 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接送机动车停车位指标为建议值，可结合实际情况在规划管理中确定，寄

宿制学校非机动车停车位可结合学校实际需求在规划管理中确定。

5.2.3 独立占地的剧场、电影院、体育场馆、文化类、对外交通枢纽、游览场所（小于 1公顷）的机

动车、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和轨道交通建设项目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为建议值，可根据项目功能、客流

预测及所在区域周边道路情况、公交服务水平等因素结合项目方案研究确定。二类区域内的轨道交通线

路的起终点站宜设置以 P&R 功能为主的小汽车停车场，机动车停车位不宜低于 0.7 个车位/100 名远期

高峰小时旅客。轨道交通车站宜设置 2-5 个港湾式即停即走机动车停车位。游览场所类指标需满足有关

规范、标准要求。

5.2.4 物流仓储、普通厂房建设项目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指标为建议值，可结合实际情况在规划管理中

确定。

5.2.5 卫生监督所、妇幼保健所、疾控中心、血站、急救中心等公共卫生机构参照办公类行政办公配

建。

5.2.6 非独立修建的剧场电影院、会议中心、旅馆类按照商业设施类配建。

5.2.7 具有大量人流、车流集中疏散的剧场、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建筑以及住宅类建筑，

按照配建指标要求设置的停车位不应采用机械式停车形式，应研究论证采用安全的建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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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停车分区划分图

图A.1～图A.10给出了配建停车设施一类区域和二类区域分区范围。

图 A.1 停车分区划分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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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城市中心区一类区域范围

图 A.3 西客站和医学中心一类区域范围图

图 A.4 长清一类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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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5 新东站片区一类区域范围

图 A.6 孙村片区一类区域范围

图 A.7 临港片区一类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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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8 起步区一类区域范围

图 A.9 莱芜区一类区域范围

图 A.10 钢城区一类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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